
公立學校教師任職未滿二十五年者，得否併計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依學校教

職員退休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自願退休。 

  

教育部 93.5.10台人（三）字第 0930055385號函 

  

一、 公立學校教師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規定核給退休金之公立學校教師年資

（含依規定得併計之曾任政務人員、公教人員、軍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年資），

因須任職滿五年以上者，始得支領一次退休金及須任職滿十五年以上者，始得擇

領或兼領月退休金。故為避免退休金核給上之爭議，公立學校教師依學校教職員

退休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教職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退休：一、任職五

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二、任職滿二十五年者。」之規定申請自願退休時，其

所稱「任職五年以上」之要件，應以公立學校教師年資（含依規定得併計之政務

人員、公教人員、軍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年資）為限。 

  

二、 所稱「任職滿二十五年」之要件，為落實前開教師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之意旨，除公立學校教師年資（含依規定得併計之曾任政務人員、公教人員、

軍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年資）外，尚得併計曾任未領退休金或資遣費之私立學

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校長、教師年資，即公立學校教師任職未滿二十五年，如

併計曾任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校長、教師年資後，已逾二十五年者，得

視為符合「任職滿二十五年」之要件，並得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自願退休。 

  

三、 惟其退休金之核給，則仍應按公立學校教師年資（含依規定得併計之曾任

政務人員、公教人員、軍職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年資）及私立學校教師年資分別

計算核給。 


